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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6/2021_2022__E6_96_B0_E

7_96_862009_c42_546753.htm 关于做好2009年度自治区会计从

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、乌昌财政

局及各地州市财政局： 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会计从业资

格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新财会[2005]10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

》），2009年度全区会计从业资格统一考试定于2009年5月23

日举行。现将考试考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领导

2009年度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，由自治区财政厅统

一领导、统一部署，各地、州、市财政部门组织实施。各地

、州、市财政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确保

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有序进行。 二、考试科目和语种

类：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为：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、

会计基础、初级会计电算化（或珠算五级）。 自治区2009年

度会计从业资格考试，采取合并汉语、维语考试的方式，统

一用汉语进行考试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考生可采取适当

降低分数线的方式，予以照顾。 三、考试时间 科目时间财经

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5月23日上午9：30  11：00 会计基础5月23

日下午12：00  13：30 初级会计电算化单独举行，常年开考，

单独报名，仍采用现有软件、题库 四、考试报名 1、报名条

件 凡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、法规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

，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会计从

业资格考试。 因有《会计法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

四十四条所列违法行为，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

员，自被吊销之日起5年内（含5年）不得报名参加会计从业



资格考试。 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，做假账，隐匿或者

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，贪污、挪用

公款，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的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。 2、报名

办法 全区实行网上报名，网上报名包括网上注册和现场确认

两个阶段。网上注册时间为：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

日18时止（北京时间）；现场确认时间为：3月5日至3月20日

。 网上注册网址为自治区财政厅WEB网站

（http://www.xjcz.gov.cn），报考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登陆

网站完成注册。 报考人员完成网上注册后，须携带本人有效

身份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自行选定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信

息确认、缴费、照相等相关手续。凡符合《实施办法》有关

规定，申请会计基础和初级会计电算化（或珠算五级）科目

免试的报考人员，还必须同时携带本人学历证明原件。乌鲁

木齐地区的考生统一在乌鲁木齐市考区确认信息。 各级财政

部门在组织报名工作中，应严格执行报名条件，对申请部分

科目免试的报考人员应认真审查。 3、报名信息确认点设置

及设备配置要求 各地州市应当本着为考生服务的原则合理设

置报名信息确认点，每个县市应当至少设置1个。报名信息确

认工作统一在Internet网络上进行，各报名确认点必须设置自

助设备，向考生提供自助网上注册服务。 五、考试考务日程

安排 1、2009年2月20日前，各地财政部门可采取多种形式公

布2009年度考试科目、报名日期、报名地点、报名方法，并

通过财政内网及时上报考试大纲和辅导用书预订数量； 2

、2009年3月25日前，各地财政部门完成报名信息的确认工作

； 3、2009年3月30日前，上报考试编场信息； 4、2009年5月1



日起，考生自行上网打印准考证； 5、2009年5月20日前，各

地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布考试值班电话，并将考试值班电话和

值班人员等情况报告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； 6、2009年5月22

日前，各地财政部门完成对监考人员、考试工作人员的培训

及各项考前准备工作； 7、2009年5月23日举行考试； 8、2009

年5月27日前，各地财政部门报送答题卡、考场情况；2009

年6月6日前，上报考试工作总结； 9、2009年7月15日前，公

布考试成绩。考生可自行在网上打印成绩通知单。 各地财政

部门在组织考试工作时，按照新颁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

务规定和规则执行。 六、考试大纲和考试辅导用书 《会计从

业资格考试大纲》由财政部门统一制定发布，自治区会计从

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编写组根据财政部2008年修订的《财经

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大纲》和《会计基础考试大纲》，

重新编写了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》、《会计基础》辅

导用书，并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；《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

大纲》未作修订，原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初级会计电算

化》辅导用书继续使用，考生可在报名时自愿购买。 七、收

费标准及分配使用 1、收费标准。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统一

考试应严格执行自治区物价局、财政厅新价非字[1998]37号文

件规定，报名费每名考生10元，考务费每人每科目30元。考

试报名费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、会计基础科目考务费

在会计从业资格统一考试报名时一并收取，初级会计电算化

科目在单独报名时只收取该考试科目的30元考务费，全部留

给各地用于该科目考务支出。 2、分配使用。留给各地、州

、市财政部门用于考试报名和考务支出的费用为：报名费每

名考生10元，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、会计基础考务费每



人每科目15元。 3、各地、州、市财政部门应当在报名工作截

止后10日内将应上缴的考务费汇缴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（联

系人：杨小炜）。 4、各地将《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》和

考试辅导用书订书款按照10%的比例自行扣除发行费，在报

名工作结束后10日内汇缴自治区会计学会（联系人：祈新济

）。 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联系电话：（0991）2817414 自治区

财政厅会计服务大厅联系电话：（0991）2330162 联系人：买

买提、杨小炜 二○○九年二月十七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